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採購契約
         (得標廠商)                                  （以下簡稱甲方）

立約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依法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壹條、購案名稱：客家電視台「2009年度客家電視台購片/捐贈節目客語配音」採購案。

第貳條、契約標的各單項價款：
	項次
	節目類型
	長度
	參考集數
	腔調
	數量(集)
	預計配音員人數
	單價(大寫)

(新台幣、含稅)

	1
	戲劇(60’)
	60’
	20-30
	四縣腔/海陸腔
	1
	
	

	2
	戲劇(90’)
	90’
	20
	四縣腔/海陸腔
	1
	
	

	3
	電影
	120
	10
	四縣腔/海陸腔
	1
	
	

	4
	紀錄片
	30’
	13
	四縣腔
	1
	
	

	5
	
	
	13
	海陸腔
	1
	
	

	6
	
	
	13
	大埔腔
	1
	
	

	7
	
	
	13
	詔安腔
	1
	
	

	8
	
	
	13
	饒平腔
	1
	
	

	9
	紀錄片
	60’
	13
	四縣腔
	1
	
	

	10
	
	
	13
	海陸腔
	1
	
	

	11
	
	
	13
	大埔腔
	1
	
	

	12
	
	
	13
	詔安腔
	1
	
	

	13
	
	
	13
	饒平腔
	1
	
	

	14
	生活資訊
	30’
	13
	四縣腔
	1
	
	

	15
	
	
	13
	海陸腔
	1
	
	

	16
	
	
	13
	大埔腔
	1
	
	

	17
	
	
	13
	詔安腔
	1
	
	

	18
	
	
	13
	饒平腔
	1
	
	

	19
	生活資訊
	60’
	13
	四縣腔
	1
	
	

	20
	
	
	13
	海陸腔
	1
	
	

	21
	
	
	13
	大埔腔
	1
	
	

	22
	
	
	13
	詔安腔
	1
	
	

	23
	
	
	13
	饒平腔
	1
	
	

	24

25

26
	卡通
	30’
	26
	四縣腔
	1
	
	

	25

26


	卡通
	30’
	26
	海陸腔
	1
	
	

	26
	卡通
	30’
	26
	大埔腔
	1
	
	

	27
	卡通
	30’
	26
	詔安腔
	1
	
	

	28
	卡通
	30’
	26
	饒平腔
	1
	
	

	29
	卡通
	15’
	26
	五種腔調
	1
	
	


其它約定事項：

1、 以上費用含錄音場租、聽打、上字幕、過播出帶及分軌帶、音效費、配音費等其它配音相關費用。
2、 製作所須之素材(空白帶)由乙方提供。

3、 如有下列情形者，乙方得於得標廠商中經三家比價後，擇其低價者承接。
(1) 節目類型及長度、腔調無法按上表歸類者，

(2) 乙方評估該節目所需使用之配音員人數低於各類型節目之標準，而該節目實際之製作成本低於得標廠商之報價者。
(3) 如因乙方之播出需求，發生節目每集時長須修剪者(如:原節目每集90’分須剪接成每集60’分鐘者)，而必然產生之剪接費用。

(4) 上表之參考集數及配音員人數係提供乙方參考之用，不列入決標之因素。

第參條、履約保證金：新台幣五萬元整。
第肆條、製作規格：

甲方依本契約第捌條交付節目帶於乙方之同時，應提出下列附件：

1、 無字幕分軌母帶壹卷：原音錄於第一音軌，客語錄於第二音軌，現場音錄於第三音軌，音樂音效錄於第四音軌。

2、 完成帶壹卷：旁白、現場音、音效、音樂混錄於第一音軌、第二音軌及第三音軌。

3、 正確完整之對（旁）白字幕光碟片或電子檔一份。
4、 演藝及工作人員同音書一份。
第伍條、製作審核：

1、 甲方應先交付第一集樣帶並經乙方驗收通過後，開始本節目之配音製作。

2、 參與本節目配音製作之主要配音人員，甲方應先填寫配音節目主要配音員預定表，並經乙方審核通過，其非經乙方之同意不得變更。但事先徵得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3、 甲方應按乙方之「節目製作規範」接受乙方之督導指揮，如乙方認為有補配、重配或為其它處理之必要，乙方應於收帶後14內通知甲方，甲方應依雙方約定期限內修改完成，並再送驗收。若甲方未於期限內修改完成或修改後仍未通過驗收者，乙方得依本契約第九條損害賠償辦理之，其因而增加之支出，由甲方負擔。但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由乙方負擔。
第陸條、交貨地點及方式：

1、 交貨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70號(客家電視台)
2、 甲方如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約定集數送交乙方，除在約定期限7天前，以書面附具正當理由經乙方同意者外，不得以任何理由遲延交付，延遲交付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修改及延遲交付之日期不得超過原約定交片日30天；甲方如有違反本項約定，乙方得不催告逕行解除契約。

3、 交貨日期以確實將財物送達交貨地點，並經乙方簽收之日期為準。

第柒條、付款方式：乙方同意按左列時點分三期支付甲方配音製作費。
1、 廠商完成所有節目配音且連同配音員同意書全數交付給本會，開具統一發票後支付該節目配音費用的80%；
2、 節目驗收合格後，開具統一發票後支付配音費用的10%；

3、 節目於本會客家電視台頻道全數播畢且無須修正之情形，廠商交付配音字幕完稿電子檔給本會，開具統一發票後乙方支付剩餘之10%尾款；若節目播畢仍有修正之必要，廠商應於三十日內完成修正且經本會驗收合格後向本會請款。

第捌條、驗收：

1、 甲方應按乙方規定之完成日期，交付全部節目帶及契約第伍條所有相關附件與文件。
2、 甲方交付之節目帶或契約第伍條相關附件與文件有不符規格或不齊備等違反本合約約定之情形者，乙方得定15天內期限通知甲方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乙方得拒絶受領。甲方因本條情形經乙方拒絶受領者，視為未交片。

第玖條、損害賠償：

1、 甲方違反第陸條第貳款，每逾一日，乙方得對甲方處以契約總價金千分之一違約金。

2、 甲方違反第捌條第壹至貳款，每逾一日，乙方得對甲方處以契約總價金千分之一違約金。

3、 如甲方因不可抗力或可歸責於乙方之情事，致延遲履行契約責任時，乙方得視實際情形免除對甲方處以違約金。

4、 逾期違約日，不足一日以一日計；逾期違約金，最高上限為契約總價之百分之二十，乙方得在給付甲方價金或保證金內扣抵，如有不足，得向甲方追繳之。
第拾條、契約終止及解除：
本契約有效期限自簽訂之日起至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但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隨時解除或終止契約，其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甲方應付賠償之責：

1、 甲方應支付之損害賠償金額達契約總價金之百分之二十，乙方除得將本契約解除、不退還履約保證金外，甲方應退還已領之價金，並應賠償乙方因此所受損害及所支出一切費用(包含訴訟費用及訴訟非訟之律師酬金等)，乙方並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2、 乙方審查時，如發現甲方仍未能完成校正、拒不改善或換貨，乙方除得將本契約解除、不退還履約保證金外，甲方並應退還已領之價金。
3、 甲方製作完成之配音節目規格，不符合上述第四條節目製作規格之規定，且經三次修正後，仍有以上情形者。
第拾壹條、契約續約：

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表現優良者，經本會審查通過，得續約一年。
第拾貳條、次年度投標資格之喪失：

合約期滿甲方若發生下列情事者，則喪失次年度參與投標之資格。

1、 甲方承作之節目發生重大情事者。（如：因甲方製作進度影響預定上檔日期者、無按規定正常交付節目帶者、同一集退帶次數超過三次以上）。

2、 甲方未能在契約期間內，採用壹名以上乙方當年舉辦之「客語配音人才培訓班」結業學員者。

第拾參條、本契約如因特殊情形另行約定補充條款，此補充條款若與本契約各條款有抵觸時，應以補充條款為準。
第拾肆條、其它規定：
1、 合約所生之配音部份之著作，其著作權歸屬於客委會。甲方應於製作節目配音前與本節目有關之所有參與工作人員，以書面約定客委會為節目之著作人。
2、 因特殊狀況或節目需要，乙方得指定配音領班或配音員者，甲方應予以配合。
第拾伍條、雙方如因本契約涉訟時，甲乙方均同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拾陸條、本契約壹式肆份，甲方執壹份，乙方執參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  編：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馮賢賢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
中華民國97年 OO 月 OO 日     簽  訂
